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举行《石林彝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

综合地价测算成果（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公告

（第1号）

为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根据《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等相关规定，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决定就《石林彝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成果（征求意见稿）》进行听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事项

对《石林彝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成果（征求意见稿）》是否适当，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时间

听证会拟定于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下午14：30点举行。

听证代表、旁听人名额及产生方式

（一）听证代表名额及产生方式

本县年满18周岁，从事或者关注与石林彝族自治县征收集体土地有关人员25人至29人。从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的申请报名人员中选择确定。

本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技术人员、法律工作者或者专家3人至5人。

3. 第1项或者第2项申请报名人员不足时，由县自然资源局根据听证事项的相关内容所涉及的单位和个人邀请产生。

（二）听证旁听人

听证旁听人名额为7人以内，由听证机关在申请作为听证代表而未被选取的人员或者邀请人员中确定。

四、报名时间、方式和要求

凡在本县居住或者工作且满18周岁的公民，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均可向县自然资源局报名，申请作为听证代表。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9日上午12：00时。

报名采用信函、传真和网上报名方式，报名统一使用《听证会报名表》(附后)。信函报名请函寄至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听证报名”字样(邮政编码：652200))；传真报名请填写好《听证会报名表》后传真至0871――67790599；网上报名请登录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网站，下载并填写报名表后，用电子邮件发送至slgt j 405@163.com。

报名人应当写明本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公民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及职务、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和报名参加听证会的主要理由。

五、听证会参会通知
石林县自然资源局将于2020年4月10日前核实并确定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和旁听人等听证会参会人员名单，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网站上公布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等听证会参会人员名单。

听证会参会人员所在单位，应当支持本单位经确定的人员按时参加听证会。

六、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

《石林彝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成果（征求意见稿）》（见附件）召开听证会的同时，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0年3月31日——4月21日。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提出修改意见。修改意见请于2020年4月21日17:00以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信件等方式反馈到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石林大道小东山红绿灯口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0871－67796623　 邮编：652200　

联系人：汪丽红，晏海娃
联系电话：0871－－67790599 （传真）

特此公告
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盖章)
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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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初步成果资料（征求意见稿）

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云南通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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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石林县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是以《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昆政发〔2015〕53号）文件修订，修订范围主要为覆盖全县范围内的耕地，征地补偿标准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并于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2020年1月1日实施）四十八条之规定“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即石林县原征地补偿标准从具体表现形式上、时效性、内涵、覆盖范围均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实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切实加快推进我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简称“区片综合地价”）制定工作，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的统一部署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指导下，报经县委、县政府同意，于2020年2月初全面启动石林县区片综合地价测算工作。

二、工作目的

开展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制定工作,通过实施情况调查、摸底及测算，针对石林县征收耕地年产值倍数补偿办法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科学合理划定区片和测算价格，并结合石林县经济发展水平、土地供求关系、城乡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情况的发展变化情况，确保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符合征地工作实际，进一步推进征收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机制，规范征收土地补偿安置行为，维护被征收土地农民合法权益，保障被征地群众根本利益。

三、工作依据

1.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2020年1月1日实施）

(2)《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3)《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8号）；

(4)《关于开展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144号）；

(5)《关于印发 <关于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3号）；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快制定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53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公布实施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35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96号）
；

(9)《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08〕226号）;

(10)《云南省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政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函〔2016〕20号）；

(11)《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7号），2010年7月30日）；

(12)《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加快制定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文件的通知》（云自然资审批〔2020〕11号）。

2.技术依据

(1)《农用地估价规程》(GB/T 28406-2012)；

(2)《农用地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

(3)《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

(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5)《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测算指导性意见（暂行）》（国土资发[2005]144号附件1）；

(6)《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指导性意见（暂行）》（国土资发[2005]144号附件2）；

(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8)《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技术手册》；

(9)《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TD/T  1016-2014）；

(10)《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11)《云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技术方案》；

(12)《云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制定技术方案》（2020年2月）。

3.资料依据

(1)统计资料：石林县近3年统计年鉴；

(2)石林县近年征地案例资料；

(3)石林县近3年分村农业统计报表和农村经济统计报表；

(4)石林县近3年统计年鉴；

(5)石林县近3年耕地质量更新成果、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相关保护区界线和限制被征收的红线以及最新行政区划图等资料；

(6)石林县近3年主要农作物及农新产品的收购价或市场价格；

(7)石林县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库成果（主要涉及地类图斑图层和行政区界线图层及县、乡镇、村或社区注记图层）；

(8)石林县最新（2018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成果（主要涉及地类图斑图层和行政区界线图层及县、乡镇、村或社区注记图层）。

四、工作的基本原则

1.维护权益原则

区片综合地价要与现行征地补偿水平相衔接，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2.统筹衔接原则

区片综合地价与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及其他补偿安置政策统筹考虑，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3.协调平衡原则

县域范围内不同区片之间的补偿标准应相互衔接，差异不宜过大。

4.程序公开原则

区片综合地价制定中，应当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群众以及社会各方面意见；区片综合地价成果应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5.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原则

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应以定量评价为主，对现阶段较难以定量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采用必要的定性分析，并将定性分析的结果用于区片综合地价制定过程中，以提高成果的精度且符合实际。

在具体的征地补偿标准评估测算工作中，还需遵守《农用地估价规程》的其它相关原则。

五、工作任务和目标

石林县区片综合地价测算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在原征地补偿标准工作基础上，通过开展征地补偿标准实施情况的调查，结合实施征地补偿标准的实际，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石林县区片综合地价测算工作，全面制定区片综合地价，适度提高现有征地补偿标准，服务于当前土地征收工作，并为制定相关的征地补偿政策提供依据，保持征地补偿标准的合法性和现势性。

按相关要求，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

1.准备工作，主要包括编制工作方案、动员培训等；

2.基础资料收集，主要包括填写相关调查表格，开展外业资料调查；对存在问题的数据和表格重新进行调查；资料整理等。

3.编制工作底图，工作底图主要为“区片综合地价分布图”。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为基础编制 “区片综合地价”的工作底图。

4.划定区片，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采用多因数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每一个基本单元的综合分值，然后将综合分值相近的单元进行归并和调整，划定区片。

5.测算区片综合地价，采用农用地产值修正法和征地案例比较法等方法测算区片综合地价，并与实地征地案、现行征地补偿标准进行比较验证和调整。

6.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成果的论证和听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测算成果的初稿认真组织论证、听证；对民众意见较大、社会反映较强烈、影响社会稳定的用地项目情况进行重点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好区片综合地价的修改和完善。

7.编制区片综合地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成果图件、数据表格，形成完整的成果；

8.区片综合地价数据库建设；

10.成果评审验收、备案及公布实施。

六、工作的技术路线与方法

1.测算对象和范围

区片综合地价测算工作对象及范围为：行政区内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农用地（土地分类和权属以“三调”土地分类和权属为基础）。具体测算不包括集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2.测算区片时点

本次测算的时点为2019年1月1日。

3.技术路线与方法

在石林县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及协作单位密切配合下，通过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区片划定、测算区片综合地价，再通过汇总平衡验收；然后再进行听证反馈，最后汇总进行全省技术审查、备案及公布实施。

石林县区片综合地价测算工作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图1石林县区片综合地价测算工作技术路线图

4.工作体系 

石林县区片综合地价测算工作体系分为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划分区片、测算区片综合地价、州市平衡验收、听证论证、省级审查备案等方面。

（a） 基础资料 

基础资料收集是区片综合地价测算重要基础性工作，主要内容是通过资料收集、空间影像判识、实地踏勘等方式，对特定时间点的各行政村土地原用途、资源条件、产值、区位、供求关系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进行调查；同时选取近年来征地比较活跃的区域进行重点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从而掌握原征地补偿标准的实施情况，为新划定区片和测算地价提供支撑，提高新制定的区片综合地价的质量和实用性，确保征地补偿公平合理，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b） 划分区片 

在充分分析研究2015年征地补偿标准成果的基础上，石林县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判断征地统一产值标准的测算范围和区域是否符合本地征地补偿的实际情况，根据《技术方案》中的要求，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根据土地资源条件、土地区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主要确定以土地类型、土地产值、土地区位、耕地等级、人均农用地、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等主要因素对基本单元的影响程度，依据调查资料及其它有关统计资料进行综合评价，计算各行政村的各因素的分值，然后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各基本单元的总分值，最后进行将基本单元相近的进行归并、调整，进行分区。

划定区片时，尽量考虑到村行政界线的完整性，原则上不得打破村级行政界线，可以将同一乡镇的多个行政村归并为一个区片，也可以将不同乡镇的多个行政村归并为一个区片。归并时要注意征地区片的大小适当，离城镇越近的区片应当越小，离城镇越远的区片可以适当大一些，最终确定区片。

（c） 区片综合地价测算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方法为：农用地产值修正法和征地案例比较法。

本次测算采用农用地产值修正法和征地案例比较进行测算各区片综合地价。

农用地产值修正法是将未来农用地预期产值还原到当期，结合被征地农用安置需要，综合考虑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进行修正后测算区片综合地价的方法。

征地案例比较法是根据各区片实施征地案例的实际补偿水平，进行比较测算各区片综合地价。

（d）听证论证 

根据程序公开的原则，组织由农业、林业、财政、统计、物价、工商等部门，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群众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听证会，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论证和听证，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形成区片综合地价的听证意见。

5.工作步骤 

a）准备工作；

b）基础资料收集；

c）划分区片；

d）测算各区片综合地价；

e）成果编制；

f）上报州市级平衡协调； 

g）修改完善后进行听证论证。

h)汇总审核通过后公布实施。

七、工作组织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加快制定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文件的通知》（云自然资审批〔2020〕11号），拟开展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制定工作，为科学有序的开展此项工作，石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研究决定，一方面加强领导组织，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另一方面聘请专业机构——云南通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协助收集相关资料、测算相关数据、编写成果报告。

1.领导小组

成立石林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制定工作县级领导小组。

2.技术小组

云南通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石林县区片价制定的技术协作单位，负责组织技术小组，承担资料收集、内业分析、区片的划分、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成果编制、修改完善等工作。

3.其他组织机构

其他机关单位例如各乡（镇）、发改、物价、农村和农业局、统计局、交通、水利等机关单位，作为本项目的参与单位，主要负责提供基础资料，对区片边界和区片价结果的论证。

八、工作阶段
全部工作大体上可划分为前期准备阶段、初步测算阶段、意见征询与完善阶段、州市级平衡验收、成果听证、省级技术审查阶段、成果报批等阶段，在2020年4月30日完成。

1.前期准备阶段

前期准备包括人员培训、成立领导工作小组、资料收集与整理。

2.初步测算阶段

根据省、州的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开展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制定工作，将测算的结果与上轮对比分析。

3.意见征询阶段

开展局内征询，并根据意见修改完善，将调整后的初步测算成果报石林县人民政府同意后上报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4.昆明市平衡阶段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各县（市、区）测算结果进行综合平衡、验收后进行反馈。

5.成果听证阶段

石林县自然资源局根据市级平衡、验收意见调整测算成果，对调整后结果进行听证、修改，形成最终成果上报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6.省级平衡阶段

省自然资源厅对各市（州）上报成果进行审核，对各地制定程序、测算方法、听证材料等进行审查，并提出反馈意见。

7.确认阶段

石林县自然资源局根据省级的反馈意见进行确认，最终确定县域区片综合地价后上报。

8.成果汇总上报与公报实施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汇总确认后的成果，由昆明市政府上报省政府，成果最终报省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九、初步成果

根据测算结果，通过综合验证调整，确定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结果如下表。

	表1   石林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结果表

	单位：元/亩

	区片编号
	区片范围描述
	测算面积（亩）
	区片价（元/亩）

	
	
	
	区片标准
	其中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Ⅰ
	鹿阜街道办事处（12个村（居）委会）：龙泉社区居委会、东门社区居委会、南门社区居委会、西北社区居委会、大屯村民委员会、小乐台旧村民委员会、大乐台旧村民委员会、东海子村民委员会、三板桥村民委员会、山冲村民委员会、宏图村民委员会、麦地庄村民委员会
	77627.5
	90000
	29700
	60300

	Ⅱ
	鹿阜街道办事处（6个村委会）：阿乌村民委员会、上蒲草村民委员会、路美邑村民委员会、北山村民委员会、堡子村民委员会、鱼龙坝村民委员会                                                  石林街道办事处（4个村（居）委会） ：北大村社区居委会、小箐村民委员会、乐尔村民委员会、五棵树村民委员会
	161498.15
	81000
	26730
	54270

	Ⅲ
	鹿阜街道办事处（2个村委会）：㱔卜所村民委员会、阿怒山村民委员会              
石林街道办事处（2个村委会）：和摩站村民委员会、占屯村民委员会                   
板桥街道办事处（1个居委会）：板桥社区居委会                                 
长湖镇：（1个村委会）：维则村民委员会
	133848.48
	60000
	19800
	40200

	IV
	鹿阜街道办事处（1个村委会）：新宅村民委员会                                
石林街道办事处（4个村委会）：天生关村民委员会、北小村村民委员会、月湖村民委员会、老挖村民委员会                                               板桥街道办事处（11个村委会）：龙潭村民委员会、小屯村民委员会、黄家庄村民委员会、叠水村民委员会、大叠水村民委员会、龙溪村民委员会、矣马伴村民委员会、青山村民委员会、小戈丈村民委员会、冒水洞村民委员会、者乌龙村民委员会                                                                       西街口镇（4个村委会）：西街口村民委员会、雨布宜村民委员会、绿水潭村民委员会、紫处村民委员会                                                     长湖镇（4个村委会）：豆黑村民委员会、蓑衣山村民委员会、所各邑村民委员会、祖莫村民委员会                                                             圭山镇（1个村委会）：海邑村民委员会                                         大可乡（1个村委会）：大可村民委员会
	700300.07
	45000
	14850
	30150

	V
	鹿阜街道办事处（4个村委会）：铺兵村民委员会、清水塘村民委员会、大哨村民委员会、小河村民委员会                                                       石林街道办事处（6个村委会）：林口铺村民委员会、螺蛳塘村民委员会、松子园村民委员会、小密枝村民委员会、长跨村民委员会、水塘铺村民委员会         
西街口镇（6个村委会）：威黑村民委员会、宜奈村民委员会、新木凹村民委员会、芭茅村民委员会、糯衣村民委员会、格渣村民委员会                              长湖镇（5个村委会）：雨胜村民委员会、宜政村民委员会、舍色村民委员会、海宜村民委员会、乍龙村民委员会                                                  圭山镇（13个村委会）：额冲衣村民委员会、糯黑村民委员会、当甸村民委员会、尾乍黑村民委员会、小圭山村民委员会、和合村民委员会、普拉河村民委员会、矣维哨村民委员会、法块村民委员会、红路口村民委员会、水补衣村民委员会、小板田村民委员会、蝴蝶村村民委员会                                                 大可乡（5个村委会）：中龙村民委员会、结胜村民委员会、南大村村民委员会、水尾村民委员会、岩子脚村民委员会
	1333022.67
	35000
	11649
	23651

	石林县平均综合地价
	-
	62820
	20731
	41674


十、结果分析与应用建议

（一）结果分析

1.分区对比分析
新的区片综合地价分区总体布局为：离县城行政中心和乡镇驻地等级相对较高，且规模相对较小，离城镇较远的区片等级相对较低，规模逐渐扩大，基本形成由城镇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布局，也体现了维护权益原则。
对比原年产值补偿标准的分类，本次测算的结果与原来的分类一致，参考近年石林县城镇化进程发展的速度，本次的分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分区对比详见下表：
	表2  石林县调整前后征地补偿标准分区比较表

	区域编号
	昆明市2015年公布区域范围描述
	新制定区域编号
	新制定区区域范围描述

	一类区
	鹿阜街道办事处（12个村（居）委会）：龙泉社区居委会、西北社区居委会、南门社区居委会、东门社区居委会、小乐台旧村民居委会、大乐台旧村民居委会、东海子村民委员会、大屯村民委员会、三板桥村民委员会、山冲村民委员会、宏图村民委员会、麦地庄村民委员会。
	Ⅰ
	鹿阜街道办事处（12个村（居）委会）：龙泉社区居委会、东门社区居委会、南门社区居委会、西北社区居委会、大屯村民委员会、小乐台旧村民委员会、大乐台旧村民委员会、东海子村民委员会、三板桥村民委员会、山冲村民委员会、宏图村民委员会、麦地庄村民委员会

	二类区
	鹿阜街道办事处（10个村委会）：堡子村委会、路美邑村民委员会、鱼龙坝村民委员会；北大村村委会、小箐村委会、五棵树村委会、北山村民委员会、乐尔村村委会、啊乌村委会、上蒲草村委会。
	Ⅱ
	鹿阜街道办事处（6个村委会）：阿乌村民委员会、上蒲草村民委员会、路美邑村民委员会、北山村民委员会、堡子村民委员会、鱼龙坝村民委员会                                                  石林街道办事处（4个村（居）委会） ：北大村社区居委会、小箐村民委员会、乐尔村民委员会、五棵树村民委员会

	三类区
	鹿阜街道办事处（5个村委会）：占屯村民委员会、和磨站村民委员会、板桥村委会、阿怒山村民委员会、卜所村民委员会。                                                           长湖镇（1个村委会）：维则村民委员会
	Ⅲ
	鹿阜街道办事处（2个村委会）：㱔卜所村民委员会、阿怒山村民委员会                石林街道办事处（2个村委会）：和摩站村民委员会、占屯村民委员会                   板桥街道办事处（1个居委会）：板桥社区居委会                                  长湖镇：（1个村委会）：维则村民委员会

	四类区
	鹿阜街道办事处（16个村委会）：北小村村委会、天生关村委会、月湖村委会、老挖村委会、矣马伴村委会、小屯村委会、黄家庄村委会、叠水村委会、龙溪村委会、者乌龙村委会、青山村委会、大叠水村委会、龙潭村民委员会、冒水洞村民委员会、小戈丈村民委员会、新宅村民委员会。                                                        长湖镇（4个村委会）：蓑衣山村民委员会、豆黑村民委员会、祖莫村民委员会、所各邑村民委员会。                         西街口镇（4个村委会）：西街口村民委员会、雨布宜村民委员会、绿水潭村民委员会、紫处村民委员会。                                  大可乡（1个村委会）：大可村民委员会                          
圭山镇（1个村委会）：海邑村民委员会 
	IV
	鹿阜街道办事处（1个村委会）：新宅村民委员会                                   石林街道办事处（4个村委会）：天生关村民委员会、北小村村民委员会、月湖村民委员会、老挖村民委员会                                               板桥街道办事处（11个村委会）：龙潭村民委员会、小屯村民委员会、黄家庄村民委员会、叠水村民委员会、大叠水村民委员会、龙溪村民委员会、矣马伴村民委员会、青山村民委员会、小戈丈村民委员会、冒水洞村民委员会、者乌龙村民委员会                                                                       西街口镇（4个村委会）：西街口村民委员会、雨布宜村民委员会、绿水潭村民委员会、紫处村民委员会                                                     长湖镇（4个村委会）：豆黑村民委员会、蓑衣山村民委员会、所各邑村民委员会、祖莫村民委员会                                                             圭山镇（1个村委会）：海邑村民委员会                                         大可乡（1个村委会）：大可村民委员会

	五类区
	鹿阜街道办事处（10个村委会）：螺狮塘村民委员会、林口铺村民委员会、松子园村民委员会、长跨村民委员会、小密枝村民委员会、水塘铺村民委员会、小河村民委员会、大哨村民委员会、清水塘村民委员会、铺兵村民委员会                           长湖镇（5个村委会）：雨胜村民委员会、海宜村民委员会、舍色村民委员会、宜政村民委员会、乍龙村民委员会                            西街口镇（6个村委会）：威黑村民委员会、宜奈村民委员会、新木凹村民委员会、芭茅村民委员会、糯衣村民委员会、格渣村民委员会                                                        大可乡（5个村委会）：中龙村民委员会、岩子脚村民委员会、结胜村民委员会、南大村村民委员会、水尾村民委员会                              圭山镇（13个村委会）：红路口村民委员会、水补衣村民委员会、矣维哨村民委员会、法块村民委员会、亩竹箐村民委员会、小板田村民委员会、当甸村民委员会、尾乍黑村民委员会、尾乍黑村民委员会、普拉河村民委员会、和合村民委员会、糯黑村民委员会、额冲衣村民委员会、小圭山村民委员会                 
	V
	鹿阜街道办事处（4个村委会）：铺兵村民委员会、清水塘村民委员会、大哨村民委员会、小河村民委员会                                                       石林街道办事处（6个村委会）：林口铺村民委员会、螺蛳塘村民委员会、松子园村民委员会、小密枝村民委员会、长跨村民委员会、水塘铺村民委员会         
西街口镇（6个村委会）：威黑村民委员会、宜奈村民委员会、新木凹村民委员会、芭茅村民委员会、糯衣村民委员会、格渣村民委员会                              长湖镇（5个村委会）：雨胜村民委员会、宜政村民委员会、舍色村民委员会、海宜村民委员会、乍龙村民委员会                                                  圭山镇（13个村委会）：额冲衣村民委员会、糯黑村民委员会、当甸村民委员会、尾乍黑村民委员会、小圭山村民委员会、和合村民委员会、普拉河村民委员会、矣维哨村民委员会、法块村民委员会、红路口村民委员会、水补衣村民委员会、小板田村民委员会、蝴蝶村村民委员会                                                 大可乡（5个村委会）：中龙村民委员会、结胜村民委员会、南大村村民委员会、水尾村民委员会、岩子脚村民委员会


2.与原补偿标准对比
新的区片综合地价总体上比统一年产值补偿标准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体现了维护权益原则。

本次区片综合地价与2015年征地补偿标准相比无变化幅度。对各区域区片综合地价与原征地补偿标准比较详见下表：
	表7-1  石林县调整前后征地补偿标准比较表

	区片编号
	区片标准(元/亩)
	昆明市2015年公布标准分类
	昆明市2015年公布标准(元/亩)
	变化幅度（%）

	Ⅰ
	90000
	一类区
	90000
	0.00%

	Ⅱ
	81000
	二类区
	81000
	0.00%

	Ⅲ
	60000
	三类区
	60000
	0.00%

	IV
	45000
	四类区
	45000
	0.00%

	V
	35000
	五类区
	35000
	0.00%

	石林县平均综合地价
	62200
	-
	62200
	0.00%


（二）应用建议

1．建立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定期公布制度

建立和完善征地补偿标准体系，定期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利于增加政府办事的透明度，规范政府征地行为，接受监督，也可以使农民更加了解征地补偿安置的标准，确保征地区补偿的公平、合理和透明，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2．定期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平衡和更新制度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受到土地供求关系、农产品市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必须实施定期更新制度。根据《土地管理法》四十八条：“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因此区片综合地价有效期是3年。
十一、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区片综合地价只包括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包括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等费用。 
（二）集体建设用地、集体未利用地和国有农用地

本次测算范围不包括集体建设用地、集体未利用地和国有农用地。涉及征收上述地类的，可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参照相邻区片执行。
（三）集体林地

林木补偿费用和森林植被恢复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规定的标准进行测算。
（四）修正问题

本次制定的区片综合地价为执行地价，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设立地类调节系数；确定设立地类调节系数的，各地自行确定具体数值。

十二、分地类补偿调节系数制定
    本次制定的区片综合地价为执行地价，根据近三年内石林县实际征地过程之中按照地类补偿的费用与原征地标准的比例系数进行一定的调整后制定出本次石林县征地补偿标准分地类补偿调系数，具体见下表。
	区片编号
	区片标准(元/亩)
	水田
	旱地
	水浇地
	园地
	草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未利用地

	
	
	调节系数
	补偿标准(元/亩)
	调节系数
	补偿标准(元/亩)
	调节系数
	补偿标准(元/亩)
	调节系数
	补偿标准(元/亩)
	调节系数
	补偿标准(元/亩)
	调节系数
	补偿标准(元/亩)
	调节系数
	补偿标准(元/亩)
	调节系数
	补偿标准(元/亩)

	Ⅰ
	90000
	1
	90000
	0.444
	40000
	1
	90000
	1
	90000
	0.444
	40000
	0.222
	20000
	0.444
	40000
	0.111
	10000

	Ⅱ
	81000
	1
	81000
	0.432
	35000
	1
	81000
	1
	81000
	0.432
	35000
	0.247
	20000
	0.494
	40000
	0.123
	10000

	Ⅲ
	60000
	1
	60000
	0.583
	35000
	1
	60000
	1
	60000
	0.583
	35000
	0.333
	20000
	0.667
	40000
	0.167
	10000

	IV
	45000
	1
	45000
	0.666
	30000
	1
	45000
	1
	45000
	0.666
	30000
	0.444
	20000
	0.889
	40000
	0.222
	10000

	V
	35000
	1
	35000
	0.715
	25000
	1
	35000
	1
	35000
	0.715
	25000
	0.57
	20000
	1.144
	40000
	0.286
	10000


注：除牧草地外的其他草地按照未利用地进行补偿；水浇地、园地按照周围地类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集体建设用地：石林县城建成区内，政府明确的拆迁改造范围内按15万元/亩补偿，其他区域的，按原地类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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